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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宜县财政局关于2019年度农家书屋

出版物补充更新采购项目（项目编号：0610-1941NH080973）投诉处理决定书

一、相关当事人名称

投诉人：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建强       联系电话:15979025615

授权委托代理人：周璐     联系电话：13807902471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南大道279号  邮编330038
被投诉人1：北京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凤鸣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18979028123

地址：分宜县帝景观澜49栋一单元1803室  邮编336600
二、基本情况
(一)投诉人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对北京国际招标有限公司代理的分宜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2019年度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采购项目（项目编号：0610-1941NH080973）询价采购结果提出质疑，因对北京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19年9月2日向本局提起投诉，本局经依法受理后，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被投诉人书面情况说明及投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了审查，现本投诉已审查终结。
(二)投诉人具体投诉事项

1、询价文件采购内容及要求技术参数部分关于“图书配货要求”注明，成交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采购目录供货，为保证图书正版进货渠道，在“2019年农家书屋补充更新推荐书目”采购目录中，其中同一家出版社发行的书目品种数>7的，需提供出版社正版说明函。目录中书目品种>7的出版社有江西高校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四家。认为广州蓝玻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提交材料不齐全或未提供合法有效的材料，在不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的情况下中标。违反了“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损害了本公司的合法权益。

2、投诉人通过出版社了解到，四家出版社未对广州蓝波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开具正版说明函，并提供四家出版社未对广州蓝波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开具正版说明函情况说明。请求对广州蓝波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中正版说明函重新审查，并撤销广州蓝波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中标资格。

三、调查核实情况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令），本机关受理投诉后，依法进行了调查核实，对本项目询价文件、被投诉人书面情况说明等相关材料进行了书面审查。并于9月25日下午组织项目评审小组对照本项目中的投标文件及投诉书重新审查，对广州蓝玻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提交的材料是否存在不齐全或未提供合法有效的材料在不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的情况下中标进行论证得出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1）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未提供相关材料。

(2)江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江西人民出版社提供的授权书时间分别为2015年2月6日、2019年4月11日，授权书中承诺的本项目非本次采购项目。

(3）江西高校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出版社授权书时间为2019年1月12日，无联系电话，且所盖公章非出版社公章。

广州蓝玻湾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授权书正版说明函均视为无效，未实质性响应询价文件，取消其中标资格，专家一致建议重新组织开展采购活动。

四、审查处理结果
根据调查核实及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结合评审小组对投标文件重新审核认证意见，广州蓝玻湾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在参加本项目中未提供合法有效的材料，且提供的材料未实质性响应询价文件要求，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取消其中标资格。并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94号令）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理：

中标结果无效，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若投诉人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分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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